
大兴区北臧村镇新立村
社区卫生服务站医务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骗保

大兴区医保经办机构在检查
中发现北臧村镇新立村社区卫生
服务站 （以下简称新立村社区
站） 存在虚构门诊诊疗记录， 违
规留存、 使用社保卡等问题。

通过约谈， 该站医生高某某
承认， 其退休同事柳某某经常开
药， 有时社保卡就放在新立村社
区站， 所以就经常使用柳某某社
保卡开药， 有时告诉柳某某或其
爱人一声， 有时就直接开药。 自
2017年4月开始， 高某某对部分
小额费用的自费病人直接收取药
费， 不用他们挂号， 也不给打印
发票， 而是记到之后开药金额较
大的另外一个自费病人医疗费
中。 如果没有合适的自费病人再
来开药以平电脑系统和药品实际
数量时， 高某某就使用柳某某的
社保卡开药平账， 仅需上交医院
个人负担费用。

高某某还承认其本人社保卡
中各种含糖的口服液和糖浆、 银
杏叶注射液、 培元通脑胶囊， 也
都是给家人开的。

大兴区医保局对柳某某进行
约谈调查 ， 发现 2016年至 2019
年， 柳某某经常将社保卡放在高
某某处， 知道高某某经常使用自
己社保卡开药， 但从未制止。 近
些年， 柳某某在该站发生的口服
药品和输液费用， 只有少量是自
己使用， 大部分由高某某开取。

处理结果
新立村社区站存在虚构门诊

诊疗记录， 违规留存、 使用社保
卡的行为， 导致医疗保险基金损
失， 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破
坏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形象。 依据
医保服务协议相关条款， 北京市
医保中心解除与新立村社区站签
订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议， 追
回违规费用。

同时， 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
镇中心卫生院作为新立村社区站
的上级机构， 存在对下属社区卫
生服务站监管不力的问题， 给予
该卫生院全市通报批评的处理。

通州区宋庄镇师姑庄社
区卫生服务站购买虚假进货
发票骗取医保基金

根据费用监控情况和药品诊
疗项目的分析结果， 通州区医保
经办机构发现宋庄镇师姑庄社区
卫生服务站 （以下简称师姑庄社
区站） 中药饮片费用增长异常，

占 全 站 医 保 基 金 申 报 比 例 高
达 90% 。 于是 ， 对其开展专项
检查。

检查发现该站中药房所有药
斗内几乎未存放中药饮片， 也没
有相应存货， 中药房明显不具备
正常存货、 中药饮片抓取及煎药
条 件 ， 而 且 该 站 现 场 仅 能 提
供 6.18万元 （2018年1-8月） 的
中药饮片的进货单据。 针对该站
同期向医保基金申报71.67万元
的中药费用， 通州区医保经办机
构对其进货渠道、 调剂和煎制问
题进一步展开彻查。

现场检查过后， 该站又补充
了由外省某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开
具的中药饮片进货发票8张， 共
计金额60.23万元 ， 但核查发现
上述票据无法正常扫取发票票据
二维码。 经登录国税局发票查验
系统查询显示： 查无此票。 为了
更深入地核实票据真伪性， 通州
区医保经办机构专程到该医药药
材有限公司核对发票， 该公司表
示从未开具过这些发票。 最终，
师姑庄社区站负责人承认提供的
这些虚假票据， 是从网上按一张
发票3000元购买的。 同时， 还解
释师姑庄社区站中药材进货与申
报费用之所以不相符， 是因为中
草药是以村卫生室名义进货并在
村卫生室存放和使用， 参保人在
距离该站4公里附近的非定点医
疗机构村卫生室看病拿药后去师
姑庄站刷社保卡实时结算。

另外， 检查过程中还当场发
现该站存在 “阴阳处方” 现象，
将 “阴阳处方” 核对后发现存在
将医保外药品替换为医保内药品
的情况， 涉事医师已当场承认。

处理结果
鉴于师姑庄社区站存在提供

虚假进货发票、 替换药品等违规
行为， 情节严重， 性质恶劣， 导
致医疗保险基金损失， 依据医保
服务协议相关条款， 北京市医保
中心解除与师姑庄社区站签订的
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议。

参保人持多人社保卡集
中开药卖药

医保部门在日常审核中发现
魏某等多人医保就医行为异常：
几个人一伙儿经常集中在同一天
同时就诊多家相同医院并开取相
同药品， 遂对其开展约谈调查。
通过约谈， 王某、 杨某承认曾将
社保卡借与邻居魏某， 魏某再将
社保卡交给药贩子到多家医院开
取药品， 从中获利。 其他医保就
医行为异常人员不如实反映情
况， 企图蒙混过关。 为明确违法
事实， 医保部门将此案移交公安
机关进一步处理。

公安部门对涉案人员进行传
唤、 审查、 取证等工作后， 魏某
承认其多次收集亲属朋友及同事
的社保卡， 到医院大量开药， 再
将 药 品 卖 予 药 贩 子 获 利 的 犯
罪事实。

处理结果
经法院审判， 魏某、 王某等

主要涉案人员犯诈骗罪成立， 判
处缓刑、 有期徒刑6-7个月不等，
退赔医疗保险基金损失并分别处
罚金1万元。

医保部门依据相关规定， 对

涉 案 人 员 也 分 别 给 予 实 施 重
点监督检查 （即停卡） 3年和暂
时改变门诊结算方式 （即锁卡 ）
处理。

参保人使用他人社保卡
冒名住院

医保部门接到群众实名电话
举报， 反映张某使用杜某的社保
卡在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经调取
医院相关记录， 查看住院病案记
录、 手术同意书、 手术记录等，
了解张某入院及手术过程等情况
后， 医保部门又对杜某进行调查
约谈。

约谈过程中， 杜某对就诊科
室 门 诊 及 住 院 病 房 位 置 、 主
治 医 生等信息均说不清楚 ， 并
很快承认了其将社保卡借与张某
使用的违规事实。 此后再对张某
进行约谈， 张某对冒用杜某社保
卡的事实供认不讳， 并详细交代
了其借卡过程及门诊、 住院具体
经过。

处理结果
依据医保相关规定： 给予杜

某实施重点监督检查 （即停卡）
3年的处理， 同时将此案移交公
安机关。 公安机关经过审查， 决
定对张某、 杜某二人刑事拘留，
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

伪造用工关系代缴社保
后骗保

今年2月， 北京市公安局环
食药旅总队接市医保局转递线
索， 朝阳某科技公司存在以伪造
用工关系代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实施骗保的违法行为。 专案组侦
查后于5月25日收网 ， 将该公司
负责人李某斌、 侯某柱2人抓获，
又于5月26日， 将该公司主要部
门负责人、 财务经理、 客服主管
及 销 售 员 武 某 等 11名 涉 案 人
员抓获。

经查， 该公司自2017年3月
至2019年10月期间， 通过伪造用
工关系为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员
以在职职工名义缴纳城镇职工社
会保险3100人次， 造成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273万余元。 同时， 为
刘某等36人非法申请生育津贴，
造成国家生育保险基金支出98万
余元。

处理结果
目前， 李某斌等13人因涉嫌

诈骗罪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
事拘留。

虚构劳动关系骗取医药
费及生育津贴

2019年8月 ， 市公安局环食
药旅总队接市医保局转递线索，
通州区社保中心发现某人力资源
管理公司存在违规骗取生育津
贴、 报销生育医药费等嫌疑。 专
案组经过4个月的深入调查， 于
2020年1月7日开展集中抓捕行
动， 将该公司具体负责人谷某霞
等多人抓获。

经查， 该公司自2017年6月

以来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代缴社保
的信息， 通过虚构参保人员与公
司的劳动关系， 先后为2800余人
办理社会保险参保业务， 该公司
按月或按年收取社保代理服务
费， 其中1400余名参保人员已违
法申领生育津贴、 报销生育医药
费和基本医疗医药费， 涉案金额
751.1万元。

本案犯罪嫌疑人反侦察意识
较强， 频繁更换公司法人， 并将
参保人员在全市注册的17家合法
公司中频繁流动， 以达到隐藏不
法行为、 逃避监管的目的。 因公
司与参保人员有着相同的利益诉
求， 使得双方违法行为隐蔽性更
强， 不易被发现。

处理结果
目前， 谷某霞等6人因涉嫌

诈骗罪被通州检察院批准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何某彬、 李某钊倒卖医
保药品

石景山公安分局环食药旅中
队发现， 今年3月以来， 在辖区
一些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
前， 长期盘踞着多名 “药贩子”，
他们主动搭讪就医人员， 低价收
购医保药品， 而后转卖获高额差
价牟利。 5月13日， 公安机关在
一出租房屋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
某钊、 何某彬， 当场起获各类医
保药品1000余盒以及租用他人的
社保卡6张。

据何某彬、 李某钊交代， 二
人专门在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站
附近主动搭讪就医人员， 确定其
为参保人员并有意向 “合作 ”
后， 先向其支付1300元至1800元
不等的医保起付线金额， 再以每
月300至400元不等租金租用其社
保卡。 每次参保人员需要前往医
院开药时， 嫌疑人会事先告知其
需要开取的药品及数量， 参保人
员开药后将药品交与嫌疑人进行
倒卖牟利。

处理结果
目前， 犯罪嫌疑人何某彬、

李某钊因涉嫌诈骗罪已被石景山
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向嫌疑人提
供社保卡的参保人员已被医保局
采取停用社保卡等相关处罚。

3名嫌疑人倒卖医保药
品牟利

今年5月中旬， 石景山分局
环食药旅中队民警在某医院门口
抓获1名倒卖药品的， 后顺藤摸
瓜将另外两名涉案同伙抓获， 并
在嫌疑人暂住地起获各类医保药
品2000余盒。

上述犯罪嫌疑人通过在医
院、 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地区周边
收购倒卖医保药品， 通常以每盒
5至 6元 的 价 格 大 量 收 购 医 保
药 品 ， 再 以 30至 40元 的 单 价
进 行 倒卖 ， 从中获取高额差价
利润牟利。

处理结果
目前， 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石景山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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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在公司担任销售
经理， 双方签订的 《保密及
竞业限制协议》 约定： 马先
生从本公司离职后2年内不得
在与公司生产、 经营同类产
品或提供同类服务的相关企
业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按马
先生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
10%的标准 ， 每月支付给竞
业限制补偿金。 马先生若违
约， 应当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额是马先生在公
司工作期间年收入的5倍。

马先生现在的年收入为
15万元 ， 月平均工资为1.25
万元。 这样一算， 马先生离
职后每个月只能领取补偿金
1250元， 而其一旦违反竞业
限制义务， 则要支付给公司
违约金75万元。

违约金与补偿金之间实
在太悬殊了！ 马先生想知道，
如果他离职后一不小心违约
了， 就只能吃哑巴亏吗？

法律分析
该份 《保密及竞业限制

协议》 约定的条款部分有效、
部分无效。 其中， 所约定的
补偿金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四 )》 第6条
规定：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
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
限制， 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补
偿金， 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
制义务， 要求用人单位按照
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
终止前 12个月平均工资 的
30%按月支付补偿金的 ，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
的月平均工资的30%低于劳
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
的， 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最
低工资标准支付。” 该规定明
确了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
最低标准。

本案中， 马先生在2年竞
业限制期内能获得的补偿只
有3万元， 而一旦违约就要支
付违约金75万元， 二者数额
相差悬殊， 双方之间的权利
义务明显不对等， 而且该补
偿金条款违反了上述法定的
最低标准， 应当认定为无效
条款。 然而， 竞业限制补偿
金约定无效 的 ， 并不影响
《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 的整
体效力。 因此， 马先生一旦
离职且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
就有权要求公司按照其离职
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
月支付给补偿金。

该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
条款仍然有效。竞业限制违约
金具有惩罚性质，劳动者在签
署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时就
对承担违约责任有一定的预
期，因此，如果劳动者违反竞
业限制约定，裁审部门大都遵
循意思自治原则，即按照双方
的约定来判决劳动者向用人
单位支付违约金。 因此，马先
生离职后如果违反竞业限制
义务就要承担违约责任。 不
过，由于协议约定的违约金畸
高， 马先生可以申请予以酌
减。裁审部门也会根据公平原
则，综合考虑双方约定的补偿
金数额、 劳动者的收入状况、
违约行为造成用人单位的损
失以及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
等因素，酌减违约金数额。

潘家永 律师

竞业限制违约金畸高
劳动者可以申请酌减

□本报记者 张晶

北京通报8起欺诈骗保典型案例

医保基金是人民
群众的 “保命钱”， 任
何欺诈骗保行为都属
于违法犯罪。 按照北
京市 “打击欺诈骗保
维护基金安全 ” 集中
宣传月活动安排 ， 北
京市医保局、 市公安
局近日联合通报了8起
欺诈骗保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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